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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2,062,541

172,296,761

129,168,985

16,781,969

8,407,781

707,666

147,878

60,874,202

2,929,825

10,125,291

211,996

410,187

279,721,087

103,306,098

99,654,318

14,156,536

5,667,008

276,756

133,768

44,773,861

1,809,903

9,485,936

209,496

247,407

70,417,352

38,827,779

13,445,340

60,152

2,303,022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14,820,474

628,980

331,605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537,875

            －

537,875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44,946,385

28,758,240

13,255,425

2,161,525

200,50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284,795

142,950

142,95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925,182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427,14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345,162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152,880

1,360,080

278,516

507,919

125,228

17,114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431,303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4,154,580

1,126,128

1,768,108

278,528

220,137

3,770

14,110

563,769

2,830

164,800

2,500

9,900

總 計

公用事業之員工
產業勞工及交通、

公司、行號之員工

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新聞、文化、公益

立學校之員工
政府機關及公、私

之勞動者
受僱從事漁業生產

訓練者
職業訓練機構接受

職業勞工

漁會之甲類會員

其他各業員工

僱用之員工(註2)
依法核發聘僱許可

(註2)
自願參加災保者

中華民國115年 3月

10718-02-02

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

月 報 每月終了後45日內編報

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4.死亡一次金係指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9條規定之本人死亡喪葬津貼、遺屬津貼、遺屬一次金，1人計1件。
3.傷病給付、失蹤給付於首次核付時計件，續發不計件數。

服務等工作者、研究計畫主持人僱用之研究助理、外僱船員及特別加保者。
2.類別「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」係指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(簡稱家事移工)，「自願參加災保者」包含本國籍勞工及外籍配偶、大陸港澳配偶從事家庭幫傭、家庭看護工及居家托育

註：1.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、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，負數係收回案件所致。

中華民國115年 5月14日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（一次給付）—按給付種類及類別分

單位：件、元

給付種類 總 計 傷病給付(註3) 失能一次金 失能差額金 死亡一次金(註4) 失蹤給付(註3) 住院給付 門診給付

類 別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料來源：
編製填表說明：


